李海务中心小学

消防安全制度

为了加强和规范学校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和学校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经研究，特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责任人职责：

(一)贯彻落实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批准实施学校消防安全责任制、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二)批准消防安全年度工作计划、年度经费预算，定期召开学校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三)提供消防安全经费保障和组织保障;

　　(四)督促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五)依法建立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开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

　　(六)与各处室负责人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

　　(七)组织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八)促进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消防安全管理人职责：

　　(一)组织制定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实施和协调校内各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二)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年度工作计划;

(三)审核消防安全工作年度经费预算;

　　(四)组织实施消防安全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

　　(五)督促落实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维修及检测,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六)组织管理义务消防队;

　　(七)组织开展师生员工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八)协助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做好其他消防安全工作。

　　其他校领导在分管工作范围内对消防工作负有领导、监督、检查、教育和管理职责。

　　各处室消防安全责任人职责：

　　(一)各处室负责人是本部门的防火责任人，对本部门防火工作全面负责。

　　(二)协助学校消防安全管理人搞好本部门防火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常识，增强教职工的消防意识。

　　(三)每天组织防火巡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整改。

　　(四)督促检查师生员工严格执行各项消防安全制度、规程，防止事故发生。

　　(五)负责详细记录本部门消防活动以及检查情况，建立台帐。

　　(六)发现火情，要及时组织人员扑救，同时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报告。

　　(七)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消防器材维护保养，确保器材完好。

　　教职员工消防安全职责

　　(一)热爱消防公益事业;

　　(二)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消防法规、规定;

　　(三)严格遵守消防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四)班前班后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时消除火险隐患，不能消除的，应采取措施并及时向消防安全管理人报告;

　　(五)学习消防知识，接受消防教育、参加各项消防活动，维护保养消防设施。

　　(六)遇有火灾，及时报警，并积极扑救，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

　　教工宿舍消防安全职责

　　(一)教工应自觉学习消防法律法规，服从消防安全管理，接受防火安全检查，遵守学校用火用电管理规定。严禁私拉乱接和违章使用电器，违者一律没收，并视其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学校行政纪律处分。

　　(二)教工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品进入教工宿舍。为保证消防通道畅通，禁止在教工宿舍楼道内停放自行车或堆放杂物。

　　(三)教工宿舍禁止私自安装电源插座、插线板或电源设备，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

　　(四)教工应自觉接受宿舍楼长每日防火巡查和公安消防管理部门及学校组织的防火安全检查。自觉维护和爱护宿舍区域的消防设施设备(包括室内消火栓箱、水带、水枪、应急疏散标志)、消防器材，禁止将消防设施设备、器材任意搬动、损坏或挪作他用。

　　三、各类消防安全制度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一)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和其他有关消防法律法规。

　　(二)将消防工作纳入工作规划，确保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与单位正常工作两不误。

　　(三)配齐配足消防器材，确保消防演练活动正常开展。

　　(四)定期召开消防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表彰先进，研究解决消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逐步完善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要求，健全消防工作台帐。

　　(五)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并将消防知识纳入培训教育，学校每季应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培训教育。

